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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

9:15-9:25，9:30 -11:30，13:00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厦3层32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富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1人，代表股份446,833,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70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31,319,2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7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8 人，代表股份 15,514,4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4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8人，代表股份15,514,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3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8人，代表股份15,514,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43％。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71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18％；反对 11,046,

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22％；弃权7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386％；反对

11,046,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006％；弃权 7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09％。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议案2.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784,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73％；反对 10,566,

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48％；弃权48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846％；反对

10,566,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01％；弃权481,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54％。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02,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12％；反对 10,656,

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9％；弃权374,8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83,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961％；反对
10,65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876％；弃权374,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3％。

2.03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283,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50％；反对 11,165,

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88％；弃权38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6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493％；反对

11,165,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680％；弃权385,1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27％。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694,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071％；反对 10,770,

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03％；弃权368,9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5,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013％；反对

10,770,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204％；弃权368,9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83％。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760,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19％；反对 10,690,

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5％；弃权38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1,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280％；反对

10,690,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80％；弃权382,2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40％。

2.06 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02,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14％；反对 10,629,

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9％；弃权40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83,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006％；反对

10,62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161％；弃权400,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33％。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62,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47％；反对 10,477,

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8％；弃权493,7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3,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848％；反对

10,477,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325％；弃权493,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27％。

2.0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984,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721％；反对 10,341,

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45％；弃权506,8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737％；反对

10,341,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591％；弃权506,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71％。

2.09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92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87％；反对 10,359,

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84％；弃权54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5,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883％；反对

10,35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719％；弃权549,1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98％。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55,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30％；反对 10,461,

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12％；弃权517,3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6,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35,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364％；反对

10,46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288％；弃权517,3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6,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48％。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该议案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均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议案3.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74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86％；反对 10,958,

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4％；弃权1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26,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336％；反对

10,95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323％；弃权12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41％。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议案4.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39,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95％；反对 10,861,

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08％；弃权1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50％；反对

10,861,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097％；弃权13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53％。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议案5.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36,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88％；反对 10,852,

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87％；弃权1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7,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153％；反对

10,85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495％；弃权14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53％。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议案6.00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552,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53％；反对 10,961,

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2％；弃权3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33,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53％；反对

10,961,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546％；弃权31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议案7.00 关于公司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900,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32％；反对 10,786,

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40％；弃权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1,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303％；反对

10,78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260％；弃权146,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3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议案8.00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919,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75％；反对 10,685,

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5％；弃权2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538％；反对

10,685,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66％；弃权22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议案9.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08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74％；反对8,4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0％；弃权1,267,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381％；反对8,

48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941％；弃权 1,267,19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78％。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议案10.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6,018,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797％；反对 10,646,

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28％；弃权1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99,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913％；反对

10,646,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258％；弃权16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29％。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议案11.00 关于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310,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50％；反对8,702,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7％；弃权1,820,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1,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723％；反对8,

70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955％；弃权 1,820,19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23％。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11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其通、谢凤仪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简称：粤桂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公告编号：2025-038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05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6月5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为紧急会议，召集人已对本次

紧急会议作出说明，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所审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于2025年6月

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6人，实际出席的董事6人。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嵇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拟签订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正在筹划购买数据中心相关资产，并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

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为顺利推进交易，经审议，董事会同意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8）。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058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签署补充协议概述

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Olive Ida Limited（以下简称“交易对方”）间接持有或控制的中恩云

（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中恩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

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经与交易对方签署《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根据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支付了诚意金。

根据上述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及有关各方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

项工作。公司已聘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并积极协调各方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工作。目前，公司及各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核查工作，实施

包括不限于访谈、盘点、函证、实地走访等核查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

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7日、2025年5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

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和《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2、2025-044、2025-054）。

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拟签订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了《关于〈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二）”）。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6月 5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效，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Olive Ida Limited
乙方：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交易进展情况

1.1 双方已就各目标公司对应100%股权（“目标股权”）的转让交易达成一揽子整体交易

的原则，并于2025年4月22日签署《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原合

作框架协议”）、2025年 4月 28日签署《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原框架补充协议”），原合作框架协议与原框架补充协议合称“在前协议”。

1.2 根据在前协议约定，乙方已正式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各目标公司开展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等核查工作，目前，相关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后续推进安排

2.1 补充支付诚意金

2.1.1 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署后，乙方另行补充支付600万元诚意金，自乙方董事会审

议同意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2.1.2 双方一致确认，含本2.1.1条约定600万元诚意金在内，乙方依据在前协议及本补充

协议，共计向甲方支付总额为人民币3,600万元的诚意金，前述诚意金均适用原框架补充协议

约定的定金罚责。

2.1.3若乙方未能按照第2.1.1条约定按时、足额地支付诚意金的，则逾期支付超过10个工

作日，则甲方有权经单方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补充协议及在前协议。

2.2 排他期延长

双方同意将在前协议约定的排他期延长至2025年7月15日（或经双方另行书面确认延长

的时间），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在排他期届满前，完成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交易文件签署，且乙

方应尽最大努力在排他期届满前披露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

如截至排他期届满之日未能完成前述事项，且相关方未就延期进一步达成一致的，则任

意一方均有权经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补充协议及在前协议。

但乙方未按约支付诚意金导致甲方解除本补充协议的，排他期仍以在前协议约定排他期

为准。

3、生效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

之日起生效，作为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原框架补充协议的进一步补充，本协议未及事项，仍

按在前协议约定执行。本补充协议与在前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执行。除本

协议另有明确定义外，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与其在原合作框架协议、原框架补充协议中

的词语有相同的含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交易进展，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补充协议（二），将排他期延长至2025年7月

15日，有利于推进本次交易进程。

签订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二）后，根据上述协议，如交易受阻，公司可能遭遇定金罚

没风险，为此，控股股东上海奉望实业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同意由其自愿承担框架

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3,600万元定金罚没损失风险，以最大限度避免公司损失风险。

若本次交易进展顺利，公司将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完成公司转型，对公司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快

速健康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四、风险提示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1、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在交易推进过程中，商务谈判情况、资本市场情况、标的公司

情况均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次交易的条件；此外，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监管机构的

审核要求也可能对交易方案产生影响。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情况变化以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暂停、中止

或终止的风险。

2、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决策和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及协议、交易对方的内部决策程序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法律

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或同意存在不

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决策、审批风险。

3、资金筹集及偿债风险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为1,450.07万元，负债合计15,450.11万元。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均来自于合法且

可用于购买标的资产的自有或自筹资金，若公司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无

法及时、足额支付的风险。此外，标的公司目前存在大额借款用于标的公司日常运营，如本次

交易实施完成，公司将存在大额债务，相关财务费用可能较高，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以

及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相关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推进中，公司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进一步评估相关影响并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标的公司业务经营相关风险

1、市场和政策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面向大型互联网公司等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宏观经济波动可

能导致下游客户所在的互联网服务收入、互联网服务业的其他增值业务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

波动，进而可能导致数据中心的市场需求出现波动。

（2）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风险

数据中心行业发展受多个政府部门监管，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等。如果未来相关产业政

策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数据中心行业的产业环境、经营模式、技术研发、市场供需及定价等

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标的公司未来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数据中心行业政策的重大变

化，不能持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经营风险

（1）主要客户合同期满不能续约或减少合同规模的风险

标的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良好且签订了合同，但如果出现下列情形时，将有可能导致合

同期满后客户不与标的公司续约或减少合同规模，进而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标的公司评

估值造成不利影响：

①未来主要客户或终端客户经营策略、经营状况变化；

②标的公司经营中多次发生严重运营事故导致声誉受损；

③标的公司数据中心所在地区新增大量高质量、高等级数据中心，导致该区域资源供应

过剩；

④竞争对手的数据中心成本大幅降低，导致标的公司服务竞争力不足或服务收费下降、

毛利率降低。

（2）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重要客户生产经营状况或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

可能影响标的公司与重要客户合作的可持续性，如果标的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开发具有一定需

求规模的新客户，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电力价格波动的风险

由于电力成本占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较高，其价格变动对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影

响较大，存在因电力价格波动导致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刘燕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6,5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5.69%,均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前述股份均已于2023年6月8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刘燕女士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刘燕女士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912,000股，自减

持计划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实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

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出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66,528,000股

45.69%
IPO前取得：66,52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刘燕

杭州素绚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66,528,000
3,823,913

70,351,913

持有比例

45.69%
2.63%

48.3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杭州素绚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刘燕控制的企业。

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刘燕

不超过：2,912,000股

不超过：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912,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后，可豁免遵守前述规定。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经除权除

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

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

月。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

权除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3）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遵守下列限

制性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本人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

年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不超过股票上市时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5）若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6）本人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

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规定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7）若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票。

（8）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主体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刘燕女士，拟减持股份均为首发前股份。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拟减持股东将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按照上述
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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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庐山南大道369号铜锣湾写字楼34
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
369,437,915

57.47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世平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736,215
比例（%）

99.5393

反对

票数

1,217,400
比例（%）

0.3295

弃权

票数

484,300
比例（%）

0.131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695,015
比例（%）

99.5282

反对

票数

1,138,500
比例（%）

0.3081

弃权

票数

604,400
比例（%）

0.163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710,615
比例（%）

99.5324

反对

票数

1,310,500
比例（%）

0.3547

弃权

票数

416,800
比例（%）

0.112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840,015
比例（%）

99.5674

反对

票数

1,174,800
比例（%）

0.3179

弃权

票数

423,100
比例（%）

0.114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726,115
比例（%）

99.5366

反对

票数

1,462,600
比例（%）

0.3958

弃权

票数

249,200
比例（%）

0.067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116,315
比例（%）

98.7394

反对

票数

1,442,800
比例（%）

1.0095

弃权

票数

358,800
比例（%）

0.25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2025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562,315
比例（%）

99.4923

反对

票数

1,546,600
比例（%）

0.4186

弃权

票数

329,000
比例（%）

0.0891
8、议案名称：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778,315
比例（%）

99.5507

反对

票数

1,304,500
比例（%）

0.3531

弃权

票数

355,100
比例（%）

0.09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确认 2024年度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
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6,816,737
56,726,937

比例（%）

97.0752
96.9218

反对

票数

1,462,600
1,442,800

比例（%）

2.4989
2.4651

弃权

票数

249,200
358,800

比例（%）

0.4259
0.61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履行

了回避表决程序；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郭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6-06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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